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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文化資產處 

文資傳匠工坊 
—臺南基地— 

「2026 年木作班」培訓招生簡章 

壹、 目的 

鑑於臺南市文化資產數量龐大，修復需求具長期性與持續性，亟需建構具系統性與專業導

向之傳統技術修復人才培育機制，以培養兼具傳統建築結構理解、材料運用能力及實務修

復經驗之專業人才。爰此，於 2026 年於臺南市成立「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作為本

市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專業人才之培訓基地，回應地方文化資產保存之實務需求。 

本工坊課程規劃以文化部發展及勞動部公告之相關職能基準為核心依據，採職能基準導向

方式建構單元化課程內容，結合理論講授與實務操作，協助學員逐步建立符合文化資產修

復工匠職能所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 

「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以長期辦理多梯次傳統修復技術專業培訓為發展願景，培訓

工項涵蓋大木作、小木作、鑿花作、土水作、瓦作、泥塑作、剪黏作、彩繪作及石作等九

大傳統修復工項，期能深化傳統技術傳承體系，培育具備實務即戰力之文化資產修復專業

人才，並為臺南市文化資產永續保存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本次「2026 年木作班」課程規

劃內容包含 120 小時的學術科課程訓練與實作演練，希冀藉由系統性的培訓，能逐步培育

更多具備文化資產傳統修復技術之人才，並投入文化資產修復產業，使文化資產的價值與

內涵得以永續傳承。 

貳、 報名、保證金及錄取公告 

一、報名 

(一) 招生名額：10 名。 

(二) 報名資格：年滿 15 歲或國中畢業（未滿 18 歲者，需檢附「附件 4：法定代理人

同意書」），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且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始得報名： 

資格 1. 具木作相關實務工作 1 年以上經驗者。 

資格 2. 具木作類相關（裝潢木工、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等）技術士證或證書者。 

資格 3. 土木或建築群科之相關科系畢業、肆業或在學者。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5 日（五）截止。 

(四) 報名方式： 

1. 請至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網站（https://tmach-culture.tainan.gov.tw/）最新消

息，下載招生簡章及報名表（附件1）、個人資料同意書（附件2）、資格證明

文件表（附件3）。 

2. 除紙本報名外，亦可線上報名後再將上述資料寄至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線

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hYRaMGrTpSSKqtf9。 

 

https://tmach-culture.tainan.gov.tw/
https://forms.gle/AhYRaMGrTpSSKqt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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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同意書，並備齊資格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並於報名

截止日前寄送達「704003 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3 號許石音樂圖書館地下 1 樓」，

收件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收」，並註明「報名文資傳匠工坊課程」。 

(六)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僅作為「辦理活動相關事宜」之用，並遵守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障個人資料。 

(七) 證明文件不齊全、報名表填寫不完整，或報名資格不符者，辦理單位得要求報名

學員限期補件，若逾時仍未完成補件繳交，則取消報名資格。 

二、保證金 

(一) 錄取學員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整。本培訓結束後，出勤率達80%、培訓

考核成績達70分、且無違反工坊相關規定者，全額退還保證金。 

1. 請錄取學員至郵局購買金額新臺幣10,000元整之「郵政匯票」，匯票受款人

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全銜務必完整書寫，匯款人為錄取學員，請

填寫匯款人完整連絡資料。開立郵政匯票及退匯之相關手續費皆由錄取學員

自理，請學員保留匯票購買單據，做為退還保證金領回之憑證。 

2. 請以掛號信於規定期限前將「郵政匯票」寄送達「704003臺南市北區公園北

路3號許石音樂圖書館地下1樓」，收件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收」，

並註明「文資傳匠工坊課程」。繳費完畢且於規定期限前將郵政匯票寄送達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者，才算錄取成功，否則視同放棄。 

(二) 學員若因特別事故，如天災或重大傷病、依法之兵役召集或疫情影響，得檢附相 

關證明，申請退還保證金。學員申請退費應填寫退費申請表，並檢附繳費憑據影

本及51元回郵信封（雙掛號郵資），以掛號郵寄至「704003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

3號許石音樂圖書館地下1樓」，收件人「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收」，並註明

「文資傳匠工坊課程」。 

三、錄取公告 

符合報名資格並完成報名程序者，經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審查錄取後，115 年 6 月

17 日（三）公告於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網站，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正取學員。 

參、 課程、培訓時間及相關規定 

一、課程 

「2026 年木作班」之培訓課程內容，包含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資產修復倫理、木作相

關之學理知識及技術實作等專業課程，共計 120 小時。 

 

類別 日期 課程名稱 

學科 7/11、7/12、7/18、7/19 

課程說明及職能基準概論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及相關法規 
臺灣傳統建築概論 
大木作結構系統概論 
材料特性與製作概論及木作工具種類與用途 
建築圖學概論及徒手繪圖理論與技巧 
木作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概論 

術科 
7/25、7/26、8/1、8/2、
8/8、8/9、8/15、8/22、
8/23、8/29、8/30 

木作實作：穿鬪式木構件仿作，地點：臺南市官田國
中（臺南市官田區隆林路60號） 
(8/15為戶外觀摩) 

備註：授課內容、時數與地點，將視實際辦理情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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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時間 

民國 115 年 7 月 11 日（六）至 115 年 8 月 30 日（日），除 8 月 16 日不上課外，每

週六及週日（9:00 至 18:00，每日 8 小時），共計 120 小時。 

三、培訓考核及研習時數證明 

學員考核成績達 70 分，且出勤率達 80%（含）者，將由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核發

研習時數證明。 

 

肆、 培訓規定 

一、錄取學員應穿著規定服裝及安全配備，遵守工坊相關規定：包含「文資傳匠工坊-臺

南基地-管理規範」、「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文資傳匠

工坊-臺南基地-門禁及空間使用管理措施」之相關規定，並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課程；如不願遵守者，將予以退訓，且保證金不予退還，並依規定繳庫。 

二、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錄取學員於開課報到時應簽署學員著作權及肖像

權授權書予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以利本處於合理範圍內為非營利之使用並明示出

處；若錄取學員不願簽署者，則當場退還保證金匯票並取消其學員資格。 

三、培訓課程所有成果（含完成之作品、未完成之作品）歸屬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臺

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所提供之材料於課程中未使用完畢者，亦應於課程結束時一併交

還。 

伍、 培訓地點及交通資訊 

一、培訓地點：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臺南市官田區隆林路 60 號（臺南市官田國

中）。 

(一) 火車：請於隆田火車站下車後，朝中山路一段直行，到隆林路路口時左轉直走。 

(二) 高鐵嘉義站：下車後搭乘新營客運黃9延駛不繞民治中心公車－到後壁火車站下

車後，搭乘火車到隆田車站，隆田車站下車後朝中山路一段直行，到隆林路路口

時左轉直走前往官田國中。 

(三) 高鐵臺南站：下車後搭乘沙崙車站往臺南車站之區間車－於中洲站轉乘往北湖方

向之區間車－於隆田車站下車，下車後朝中山路一段直行，到隆林路路口時左轉

直走。 

(四) 自行開車： 

1. 國道1號： 

由北往南者可於下營系統交流道（299K處）接台84（北門玉井）線快速公

路。 

由南往北者可於麻豆交流道（303K處）下或於下營系統交流道（299K處）

接台84（北門玉井）線快速公路。 

2. 國道3號： 

由北往南者可於烏山頭交流道（329K處）或官田系統交流道（334K處）下。 

由南往北者可於官田系統交流道（334K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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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縱貫公路： 

由北往南者，可於隆田（303.8K處）右轉。 

由南往北者，可於渡子頭（307.9K處）左轉。 

4. 停車資訊：官田國中內設有停車場，請依規定停放。 

陸、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三、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四、協辦單位：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五、聯絡窗口：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 

(一) 電話：0958-675741 

(二) 電子郵件信箱：tainangongf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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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傳匠工坊 
—臺南基地— 

「2026 年木作班」培訓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出生日期 （保險所需） 身分證字號 （保險所需） 

電子信箱  最高學歷  

通訊地址  

報名資格 

（可複選） 

年滿  15 歲或國中畢業（未滿  18 歲者，需檢附附件4「法定代理人同意
書」），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具木作相關實務工作1年以上經驗者。 

□具木作類相關（裝潢木工、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等）技術士證、證書者。 

□土木或建築群科之相關科系畢業、肆業或在學者。 

□其他＿＿＿＿＿＿＿＿＿＿＿＿＿＿＿＿＿＿＿＿＿＿＿＿ 

防疫聲明 
※請學員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辦理單位及辦理單位之主管機關防疫工

作，務必確實遵守相關防疫規定，上課期間可自主決定佩戴口罩、護目鏡或

面罩。 

動機調查 

（可複選） 

※ 請說明您報名此研習課程的動機： 

□想報名「文化部傳統匠師資格審查」 

□想從事古蹟、歷史建築等修復工作 

□提升自我技能 

□其他＿＿＿＿＿＿＿＿＿＿＿＿＿＿＿＿＿＿＿＿＿＿＿＿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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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填寫完畢後將報名表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件寄至「704003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3

號許石音樂圖書館地下1樓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寄件後請來電確認完成報
名手續）。 

1. 錄取學員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整。本培訓結束後，出勤率達80%，培
訓考核成績達70分，無違反工坊相關規定，全額退還保證金。 

2. 錄取學員考核成績達70分，且出勤率達80%（含）者，結業後由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理處核發研習時數證明。 

3. 錄取學員應穿著規定服裝及安全配備，遵守「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管理規
範」、「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文資傳匠工坊-臺
南基地-門禁及空間使用管理措施」，並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
程，如不願遵守者，將予以退訓，且保證金不予退還，並依規定繳庫。 

4. 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錄取學員於開課報到時應簽署學員著作權
及肖像權授權書予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以利本處於合理範圍內為非營利之
使用並明示出處；若錄取學員不願簽署者，則當場退還保證金匯票並取消其學
員資格。 

5. 培訓課程所有成果（含完成之作品、未完成之作品）歸屬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
處；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所提供之材料於課程中未使用完畢者，亦應於課程
結束時一併交還。 

 

本人已詳閱了解並同意遵守本次課程報名所有辦法之各項規定及規則。 

  此致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 

電話：0958-675741 

E-mail：tainangongf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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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下稱機關）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

料予機關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機關為辦理 2026 年木作班課程及後續相關行政作業之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

別：姓名、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機關將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機關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

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機關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機關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機關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

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機關行使下列之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 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機關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機關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機關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機關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機關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機關留存此同意

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上述機關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機關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
的之提供。 

此致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8 
 

 

文資傳匠工坊 
—臺南基地— 

「2026 年木作班」培訓資格證明文件表 

請勾選下列符合資格，並檢附相關資格證明文件（未滿 18 歲者，尚需檢附附件 4「法定

代理人同意書」）： 

□具木作相關實務工作1年以上經驗者。 

□具木作類相關（裝潢木工、家具木工、門窗木工等）技術士證、證書者。 

□土木或建築群科之相關科系畢業、肆業或在學者。 

□其他＿＿＿＿＿＿＿＿＿＿＿＿＿＿＿＿＿＿＿＿＿＿＿＿ 

 

（置入證明文件電子檔） 

或 

（紙本證明文件浮貼處）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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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已充分瞭解培訓性質及內容，茲同意未成年子女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身分證字號：         ）接受文資傳匠工坊-臺南基地-「2026 年木作

班」培訓之相關規定。 

 

法定代理人 

父：                                                     （親筆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電話： 

 

母：                                                     （親筆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電話： 

 

監護人：                                              （親筆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 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父母雙方共同簽署並負擔義務。 

(2) 父母離婚或單一監護者，應檢具已辦妥登記之戶籍謄本，始得單獨代理。 

(3)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由取得監

護權之監護人同意之，並應檢附證明文件。 

 

 

附件 4 


